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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97001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黃馨怡

傳真：03-8462776

電話：03-8462860轉225

電子信箱：huanghsingyi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5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60098386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。(1060098386_Attach002.doc)

主旨：有關本府辦理「105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

國民中小學服務學習計畫成果發表會暨全縣教師增能研習

」（計畫如附件）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服務學習

計畫」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4月26日臺教國署

學字第1060045538B號函辦理。

二、活動辦理日期、地點及參加對象：

（一）辦理日期：106年6月6日（星期二）上午8時30分至中

午12時40分。

（二）研習地點：花蓮縣立自強國民中學3樓會議室。

（三）參加對象：因應十二年國教來臨，以素養為導向的課

程綱要如何落實服務學習，是本縣國中小學均應重視

的研習，請各校派員參加，尤其是下列人員：

１、國中小各學習領域召集人(各國中請每校最少指派其

中一領域的召集人參加)。

２、目前為105學年度服務學習計畫學校之主管、承辦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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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實施教學教師。

３、欲申辦106學年度起(為期3年)服務學習計畫經費者。

４、有興趣教師亦可自行報名參加。

（四）報名方式：請至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」http://ins

ervice.edu.tw報名。

（五）請學校核予參加研習人員公差假登記，所需費用由各

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(國中部)、花蓮縣私立海星

國民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

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小部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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